
铜农委〔2024〕21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预申报铜梁区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单产提升）行动项目的通知

各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业培育中心）、有关种植大户：

根据重庆市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工作要求，为了提高水稻单产提升技术转化率，激励水稻种植业主增加投入，精细管理，达到示范带动全区大面积单产提升的效果，全面完成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任务。2024年计划建立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单产提升）示范片面积1.6万亩，项目实施引入竞赛机制，采取先建分时段检查验收达到要求后再分级补贴方式进行。现将项目竞赛有关要求和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竞赛要求

（一）项目目标任务

1、完成面积：计划完成中稻面积15000亩，再生稻1000亩。

2、产量目标：示范片中稻亩产较2023年平均产量增产10%以上，即581公斤/亩以上，再生稻单产达到150公斤/亩以上。 

（二）项目技术要求

    1、种子及用量：任意选择专家推荐的神农5优28、U8优528、神9优52、泰优98、大两优111、恒丰优珍丝苗、七香优晶占、陵优6019、神农优228、神9优55等10个品种。要求种子亩用量规范化栽培1公斤以上，机插秧、直播稻、抛秧栽培种子用量1.5公斤以上。
2、肥料及用量：任意选择专家推荐的40%（23-7-10）、40%（22-8-10）、30%（18-7-5）+有机质≥10%有机无机复混肥三个配方（氮磷钾可在±1%浮动，总养分含量不变），亩用量达到40公斤以上。

3、田间管理：要求常规栽培种植密度达到1万窝/亩以上，机插秧、抛秧、直播稻种植密度达到1.2万窝/亩以上，病虫草害综合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4、产量等级：中稻产量578公斤/亩以上，设产量区间数值为578—678公斤以上/亩，以理论测产验收数据进行考核。

（三）竞赛评分考核验收

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单产提升）示范片建设竞赛项目，制定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具体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以正式文件为准），设考核总分为100分（其中：种子及用量20分、肥料及用量20分、田间管理20分、产量等级40分），以村为单位分段对业主进行考核，田间管理和产量等级采取实地调查和理论测产方式进行，按上中下各代表面积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分。区镇共同成立考核实施小组，明确相互责任，采取镇街考核和区级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其中：镇街考核占比50%、区级考核占比50%），项目阶段考核过程中可实施淘汰制，项目竞赛采取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方式，最终根据得分多少确定实施业主和实施面积，作为完成项目任务享受补贴的依据。

（四）项目补贴等次
项目实施业主和完成面积确定后，项目补贴设三个等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一等占20%，二等占30%，三等占50%；补贴标准根据资金计划和实际完成面积进行测算，以三等为补贴基数，二等高于20%，一等高于40%，据实计算各等次补贴标准。再生稻参照2023年标准补贴90元/亩执行。

 二、项目申报工作

（一）申报对象

区内从事规模种植水稻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等和种植大户等。
（二）申报条件
1、面积要求：2024年水稻种植面积100亩（含100亩）以上，面积填报到村（1个村内面积低于100亩的不予申报），并确认在2024年4月底前能够播种或栽插到田的实际面积，稻田面积以2011年新证确权耕地面积为准。

2、产量要求。承诺中稻产量达到578公斤/亩以上（项目要求较2023年水稻平均亩产增长10%以上）。
3、稻鱼稻虾综合种养田留有养殖沟带的不予申报。

4、申报对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无违反国家土地、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近两年未受到执法机构处罚的；不存在被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媒体曝光以及对存在的问题整改不落实的；不存在损害群众合法利益，拖欠土地租金或农民工工资的。
    （三）申报评审程序

    1、业主自愿申报。业主根据自身条件和项目要求自愿申报，如实填报《铜梁区2024年度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单产提升）行动项目示范片申报表》（附件1）

2、村镇审核。主要审核业主种植水稻的实际面积，而不是承包耕地面积，有存在损害群众合法利益、拖欠土地租金或农民工工资的不予审核通过。

3、区级审核和评审。区级征求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意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等行为，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公示等程序确定实施业主。

4、竞赛考核。实施业主通过竞赛考核评分达到要求后才能享受项目补贴政策。

（四）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截止到3月13日，过期不再受理。申报业主交纸质件1份到老农业局办公楼401室，联系人：刘治雄，电话：15730106810。

（五）特别说明

本次申报由于市级项目实施指南未出来和后续资金还未下达，项目申报后续的资金安排和实施方案最终以呈报到区政府的批复为准。

附件：1.铜梁区2024年度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单产提升）行    

动项目示范片申报表

2.铜梁区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竞赛实施细则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年3月8日

附件1

铜梁区2024年度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单产提升）行动项目示范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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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铜梁区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

竞赛实施细则

根据重庆市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工作要求，为了提高水稻单产提升技术转化率，激励水稻种植业主增加投入，精细管理，达到示范带动全区大面积单产提升的效果，对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开展单产提升竞赛量化考核，采取先建后补，验收达到要求后再分级补贴的方式，特制定铜梁区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竞赛实施细则。具体如下：

一、考核内容及分值

    1.种子及用量20分。一是选择专家推荐的水稻品种得10分，未选择专家推荐品种的不得分；二是达到规定用种量得10分，未达到规定用种量的不得分。

2.肥料及用量20分。一是选择专家推荐的肥料配方得10分，未选择专家推荐肥料的不得分；二是达到规定的施肥数量得10分，未达到规定用肥量的不得分。    

3.田间管理20分。一是达到规定的种植密度得10分，未达到规定的种植密度的不得分；二是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得10分，超过5%不得分。

4.中稻目标产量40分。以2023年全区水稻产量525公斤/亩为基础，示范片平均亩产增产低于10%的不得分，即平均产量达不到578公斤/亩不得分，设产量区间数值为578—678公斤以上/亩，区间考核分值为40分，按增产的比例进行量化评分，以理论测产验收数据进行考核。

5.承担再生稻的增加10分，再生稻目标产量达到150公斤/亩以上得10分，低于150公斤/亩不得分。

二、考核评分办法

1.种子及用量。选择专家推荐的神农5优28、U8优528、神9优52、泰优98、大两优111、恒丰优珍丝苗、七香优晶占、陵优6019、神农优228、神9优55等10个品种。种子亩用量规范化栽培1公斤以上，机插秧、直播稻、抛秧栽培种子亩用量1.5公斤以上。以种子购销合同、送货单、发票为依据，并现场检查是否是推荐品种，种子用量是否达到要求进行评分。

2.肥料及用量。选择专家推荐的40%（23-7-10）、40%（22-8-10）、30%（18-7-5）+有机质≥10%有机无机复混肥三个配方（氮磷钾可在±1%浮动，总养分含量不变），亩用量40公斤以上。以肥料购销合同、送货单、发票为依据，现场检查是否是推荐用肥料配方，肥料施用量是否达到要求进行评分。

3.田间管理。常规栽培种植密度达到1万窝/亩以上，机插秧、抛秧、直播稻种植密度达到1.2万窝/亩以上。针对各申报业主以村为单位，现场选择上中下有代表性的田块进行多点调查种植密度，加权计算取平均值量化评分；选择上中下有代表性田块调查病虫草害绿色防治效果，根据损失率多少进行量化评分。

4.目标产量。以村为单位，在中稻和再生稻收获前，选择上中下各有代表性田块进行现场理论测产，取加权平均值产量进行量化评分。

三、组织考核验收

1.成立考核领导小组。成立以区农业农村委分管领导为组长，区农技中心负责人为副组长，相关农技中心专家为成员的考核领导小组，制定相关考核细则；区农技中心成立以负责人为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考评工作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各镇街均成立相应考核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的镇级考评工作，协调解决项目竞赛考核过程中的异议，认定实施业主考核结果。

2.分级考核综合评分。采取镇级考核为主（占比50%），区级抽查相结合的办法（占比50%），分时段进行现场检查抽查考核评分。镇级对所在区域业主分时段逐一按村进行实地检查验收，区级分时段随机抽查30%以上业主进行评估，最后根据镇级考核与区级抽查考核相结合方式，评出项目业主最终得分，报委党工委会审定后，作为实施业主最终考评结果，并作为项目完成任务的验收依据。

3.完成项目等级补贴等次。计划实施中稻15000亩、再生稻1000亩。中稻项目主要补贴种子和肥料，补贴标准设三个差额等级，申报业主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补贴面积达到15000亩后不再纳入补贴范围。一等占项目总面积的20%即3000亩，二等占30%即4500亩，三等占50%即7500亩；具体补贴标准根据资金计划和实际完成面积进行测算，以三等为补贴基数，二等高于20%，一等高于40%，据实计算各等次补贴标准。再生稻项目补贴肥料和统一施肥人工费，补贴面积1000亩，单独确定补贴业主，标准补贴90元/亩（参照2023年）。

铜梁区2024年水稻绿色高产高效项目竞赛实施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区农业农村委。



